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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征收公司部分房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根据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房

屋征收决定》（虹府房征[2025]3号文，以下简称“《征收决定》”），上工申贝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梧州路87-89号房屋（以下简称

“被征收房屋”）位于征收范围之内。公司拟就上述被征收房屋与上海市虹口区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根据《征收决定》，公司位于梧州路 87-89号房屋纳入房屋征收范围，公司拟就上

述被征收房屋与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本次被征收的梧州路 87-89号房屋认定建筑面积为 159.20平方米，预计上述房屋的

征收补偿费用总额为 2,030.32万元。

本次房屋征收系政府征收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政府征收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梧州路 87-89号房屋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030.32
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 24万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

的溢价情况
不适用

放弃优先权金额 不适用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协议生效后，公司搬离原址 90日内，由上海市虹口区房屋征

收和住房更新事务中心向公司支付协议约定价的款项。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简要说明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鉴于公司本次被政府征收的房屋产生的净利润预计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绝对值 10%，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6年 6月 29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法人/组织名称 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10109002446452E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体育会路 359号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

（二）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的说明

本次房屋征收方为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上海

市虹口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征收事务所”)，与公司均不存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地址：梧州路 87-89号；

房屋性质：私房；房屋用途：非居；

认定建筑面积：159.20平方米。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被征收房屋产权证权利人为上海申贝办公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贝办公”），

一直用于对外租赁。2009年 12月，公司完成对申贝办公的吸收合并，因此公司获得征

收补偿权益事项得到征收事务所确认。被征收房屋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目前被征收房屋已于 2025年 6月底停止对外租赁。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梧州路 87-89号房屋

标的资产类型 非股权资产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 □债权 □资产组

□其他，具体为：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账面原值 24.00 24.00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24.00 24.00

减值准备 0.00 0.00

账面净值 0.00 0.00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被征收房屋已经上海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根据相关规定及基地征收

补偿方案，被征收房屋补偿款（含认定房地产评估价格、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装潢补偿、



按期签约搬迁奖、搬场费用补贴、装饰装修费用补贴、未予认定建筑面积费用、一次性

补贴等）合计为 2,030.32万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梧州路 87-89号房屋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030.32

 尚未确定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5/7/31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

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标准价调整法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价值：1,339.03（万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不适用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上海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标准价调整法是对估价范围内的所有被估价房地产进行分组,使同一组内的房地产

具有相似性,在每组内选定或设定标准房地产并测算其价值或价格,利用有关调整系数将

标准房地产价值或价格调整为各宗被估价房地产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签约各方主体

甲方：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虹口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乙方：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房屋评估

上述被征收房屋已经上海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

（三）征收补偿

根据相关规定及本基地征收补偿方案，本次征收补偿款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装潢补偿和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等。约定的各类奖励费按实结



算，最终费用以结算清单为准。

（四）权证移交

乙方应当在协议生效后当日内将被征收房屋的《公房租赁凭证》或《房地产权证》

及相关权属证明材料（原件）交甲方报有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五）搬离原址

在协议生效后 15 日内搬离原址，并负责房屋使用人按期搬迁，房屋使用人未搬迁

的，乙方承担未按期搬迁的相关责任。

（六）空房移交

乙方应在搬离原址后的 7日内将空房完整移交甲方，不得拆除原房屋中的房屋设备和

建筑材料。

（七）款项支付

协议生效后，乙方搬离原址 9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协议约定价值补偿款、停产

停业损失补偿、装潢补偿、其他各类补贴及奖励费用等。

（八）协议生效条件

本地块适用征询制，在规定的签约期内（含签约附加期），房屋征收决定范围内签

约户数达到被征收总户数的 85%，本协议生效。

（九）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

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购买、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房屋征收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系公司根据政府的城市规划要求实施，

交易定价依据有关征收的规定，由相关方协商确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上述事项预计将增加公司净利润约 1,522.74万元。公司

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数据以经审计后确

认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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